
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发布 

《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指引》 

 

为深入贯彻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，提高法人金融机构对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的识别能

力，人民银行反洗钱局近日制定发布了《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指引》（以

下简称《指引》)。 

《指引》适用于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银支付机构，为机构实施风险自评估和有效运用评估

结果提供指导。《指引》的评估框架分为机构固有风险和反洗钱控制措施两大方面，固有风

险评估包括地域、客户群体、产品业务种类以及渠道类型四个维度，控制措施分为反洗钱内

部控制基础与环境、洗钱风险管理机制和针对各类固有风险的特殊控制措施三个层次。《指

引》强调法人金融机构自评估工作应当由高级管理人员负责、各部门广泛参与；评估应由金

融机构自身主导完成，如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风险自评估应坚持辅助性定位。《指引》

鼓励各机构根据自身业务经营状况合理设计、优化评估项目分类和指标，倡导义务机构探索

创新风险自评估方法、建立常态化评估体系与信息系统，允许中小型义务机构采取简便的评

估方法，并适当放宽全面自评估的时间周期。 

洗钱风险自评估是金融机构制定洗钱风险管理政策措施的基础，也是反洗钱履职从被动

落实合规要求向主动管理洗钱风险转变的关键环节。根据要求，各金融机构和非银支付机构

应于 2021年内按照《指引》要求制定或修改其风险自评估制度，并在 2022年底前完成符合

《指引》规范的全面风险自评估。下一步，人民银行将在反洗钱监管中进一步突出对机构落

实《指引》的督导和检查，将风险自评估质量作为评价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有效性的关键内

容，重点关注评估方法与指标的合理性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对风险自评估的重视程度、各

部门的参与程度以及对评估结果的运用等情况。 

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关于印发《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指引》的通

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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